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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1 年第 53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1年第 53次审议会议于 2021年 9月

1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山东晶导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苏州宇邦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

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

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山东晶导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 2019 年起新增系统级封装业务，2019 年、2020

年业务收入分别为 1,242.39 万元、11,587.32 万元，毛利率由

8.16%提升至 16.42%。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

情况，说明发行人系统级封装业务的核心竞争力，收入和毛利

率的快速增长是否可持续；（2）说明系统级封装业务是否构成

加工和产品销售两项履约义务，按净额法进行收入确认的政策

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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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，说明发行人

2018年经销收入较 2017 年增长较快的原因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

明确意见。  

（二）苏州宇邦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2020 年 6 月，发行人引入天合智慧能源、无锡中元、浙

创好雨等新股东。天合智慧能源由发行人前五大客户之一天合

光能全资控股，无锡中元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朋友设立的企业，

浙创好雨系保荐人全资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私募投资

基金。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结合发行人目前对天合光能在手订

单情况，说明天合智慧能源入股后对天合光能销售增长的影响；

（2）说明无锡中元的基本情况及引入无锡中元的原因。请保荐

人代表就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，并说明签署《公开发行股票

辅导协议》前保荐人是否已实质开展相关业务，以及为保障保

荐业务独立性所采取的措施。 

2.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毛利率持续提升，2021 年 1-6

月出现下降。请发行人代表结合原材料价格变化情况、同行业

可比公司毛利率变化情况等，说明毛利率波动原因及应对措施。

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发行人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将部分应收票据按照持有目

的调整至应收款项融资项目。请发行人代表结合报告期内应收

票据管理制度，背书贴现的时间、频率及金额，说明上述调整

的依据，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请

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请发行人代表进一步说明鑫腾电子、常熟铭奇与发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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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关联方资金拆借、转贷事项、开具

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票据、通过个人银行卡对外收付款等行

为，实际控制人存在利用第三方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占用发行人

资金的行为。请发行人代表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多次出现上述

财务不规范行为的原因及整改情况，招股说明书是否对上述情

况反映出的内控风险及整改措施进行了适当披露。请保荐人代

表说明核查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开展了原材料贸易、商品期货交易、

供应链融资等业务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开展上述业务的商业背

景、产生较大亏损的原因、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得到有效

执行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将 2020年度原材料贸易形成的亏

损 29,335.06 万元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，申报后调整认定为经

常性损益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调整的原因及对财务报告的影响。

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山东晶导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进一步披露系统级封装业务的业

务模式、定价原则和核心技术等相关情况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（二）苏州宇邦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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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“风险因素”章节进一步披露报

告期内财务不规范行为引发的内控风险及整改措施。 

2.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申报后将与原材料贸易相关的损益

调整为经常性损益的原因及对财务报告的影响，并在招股说明

书中补充披露。请保荐人、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中心 

2021 年 9 月 1 日 


